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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Imple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Based on Xiantao and Yidu City

郑  悦   罗  静   ZHENG Yue, LUO Jing                        

仙桃市是全国第一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市，宜都市是全国第二批试点市。通过对近年来两市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分

析，总结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性经验，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研究发现，基于湖北省县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阶段，以湖

北主体功能区布局为蓝图，湖北县域新型城镇化应走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创新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

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推进新兴小城市建设、创新机制体制的多元化创新之路。

Xiantao i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new urbanization pilot cities. Yidu is one of the second batch. This study analyzes their new 

urbanization in recent years, summarizing their innovative experience and extracting reproducible and propagable policies. It found 

out that based on Hubei 's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making Hubei's layout of main functional areas as 

blueprint, Hubei Province should build up a system to share costs of transferring agricultural population,innovate diversified and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reform and improve the countryside homestead management,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ly-built small city, and innovate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s in new urbanization.

0　引言

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

合性课题[1]。城镇化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谐社会的

必经之路。在过去一段时间，城镇化极大地推动

了湖北省各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湖北省城乡居民的生活状况；但在

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湖北省县域经济也存

在许多问题。在当前的新形势下，从县域发展角

度探索新型城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实践意义。

湖北省仙桃市、宜都市等城市（镇）相继

被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在县域新型城

镇化发展上探索创新，实施效果明显。本文通过

对仙桃市、宜都市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分析，总结

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湖北实施与创新*
——基于仙桃、宜都的综合试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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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湖北省的县域新型城镇化的经验、方法，

提出若干操作性强、有良好效益的政策建议。

1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与存在

     的问题

1.1   城镇化水平上升， 但发展不平衡， 人口

        流动方向单一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整体水平不断上升。

“十二五”时期，湖北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9

个百分点，增长迅速。至2015年年末湖北省常住

人口5 851.50万人，其中城镇3 326.58万人，乡

村2 524.9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6.85%（图1）。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三产占比为5.3:46.8:47.9。

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27 0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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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44元。社会保障逐年加强，年末全省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 315.5万人[2]。

但湖北省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发展不均

衡（图2）。武汉市人口城镇化率为67.59%，为

全省最高。鄂州、黄石、襄阳、宜昌为次高区，其

中鄂州、黄石为武汉城市圈核心圈层，人口城镇

化率分别为64.3%和60.88%；襄阳、宜昌为省

域副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56.01%和

55.65%。黄冈市、恩施州等地最低。且人口流动

方向单一集中。按照常住人口减户籍人口分析

湖北省人口流动情况。湖北省属于人口流出地，

17个地市州中黄冈市、荆州市、襄阳市等15个

地市州人口均向武汉市、宜昌市等省市流动。

武汉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最强，人口净流入为

182.8万人，宜昌市次之，人口净流入10.09万人

（图3）。过度集中的人口使得城市交通拥堵、住

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更加严重。

1.2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半城市

          化”特征明显

湖北省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发

展，大量进城人口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

人口。2015年湖北省建成区面积为2 197 km2 ，

比上年增长了5.73%；城镇人口为3 326.58万人，

比上年增长了2.74%。湖北省城市建成区面积的

增长速度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多，土地城

镇化发展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仍然十分严峻。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不协调等问题，

也说明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是一种“半城市化”

的不完整的发展状态。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城

镇化过程中两个重要的阻碍。大量外来人口及进

城务工的农民，虽被统计在城镇化里面，但他们

在工资收入、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就业机会、教

育医疗等方面都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城市居民的

福利[3]。

1.3　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同步

湖北省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根据国际

上划分标准，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对应不同的

指标值[4]（表1）。2015年湖北省非农产业增

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4.7%，人均生产总值

50 653.85元，处于工业化后期。而人口城镇

化率为56.85%，低于工业化后期应有的水平

（60%）。同时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城镇化，农业

就业比重为38.38%，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

重为5.3%。农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严

重偏差，就业结构的转变滞后于生产结构的转

变[3]。人口滞留在农村，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

发展。

图1　2005—2015年湖北省人口及城镇化率情况（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湖北省城镇化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湖北省城镇化率排序图 （单位：%）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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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北县域城镇化创新发展模式及发

      展策略——以仙桃、宜都市为例

近年来，湖北省在探索城镇化创新发展模

式上不断努力，寻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途径。

2015年2月4日国家发改委通知印发第一批国

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将仙桃等62个城

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11月27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将包含湖北省宜都

市在内的59个城市（镇）列为第二批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仙桃新型城镇化建设

上率先示范，取得了丰硕的经验。以仙桃、宜都

市为例，分析两市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有效途径

与方法。

2.1　仙桃市新型城镇化试点

2.1.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依据仙桃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建

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清单，明确

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担责任，制定和公布成

本分担清单。根据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地和工作

地的差异，以差异化和梯度推进为保障，将仙

桃农业转移人口细分，构建政府财政转移支付

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设立中央政

府、湖北省政府和仙桃市政府的转移支付与

奖励机制。作为提供就业岗位给农业转移人

口的主体，在成本分担机制中强化企业的主

体地位[5]。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体和主要受益

者，应主要承担实现市民化的基本生活与发

展成本。扩大镇级政府行政管理权限，促进农

民就地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

机制创新路径如图4。

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仙桃市属

于全面放开落户限制的小城市。为此，仙桃市

进一步简化程序，全面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仙

桃中心城区和建制镇落户，并依据各地实际，

核算市民化成本，提出成本分担清单。仙桃市

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平均每年所需的总

成本为3.38万元。政府需承担城镇基础设施建

设、城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随迁子女教育、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租金补贴等内容，平均一

年的公共成本为0.63万元，占总成本的19%；

企业需承担员工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险的缴纳

等内容，平均一年的成本为1.09万元，占总成本

的32%；个人需承担住房、社会保险、城市生活、

技能提升培训等内容，平均一年的成本为1.66

万元，占总成本的49%。仙桃市重视在基础设

施、居民住房、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建立

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实施效果明显。

2.1.2　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仙桃市发挥“政府财政+投融资平台+金

融机构+社会资金”4个主体的作用，构建多

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图5）。在

政府财政层面上，将地方债务纳入财政预决

算，统筹仙桃投融资试点建设；投融资平台层

面上，建立“以市带镇”两级投融资平台，完

善“四台一会”融资担保平台；金融机构层

面上，依托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开

展棚户区改造、智慧城市和新农村建设融资；

社会资金层面上，以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

创新分类项目社会融资模式管理，突破开展

PPP（公私合营）模式试点。

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发

展效果显著。仙桃市在新型城镇化试点方案

颁布后，成功召开首届沔商大会，成立沔商总

会，组建27家全国各地仙桃商会。先后举办食

品、生物医药和汽车零部件等产业推进会，一

批优质项目相继签约落户。大力开展“百大

项目、百日会战”，全市163个重点项目全面包

保、统筹推进，总投资达546亿元。

2.1.3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基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主体差异和区域差

异设计差别对待的宅基地有序流转退出政策，

以全域规划统筹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以“增

减挂钩”为基础，坚持农用地的“占补平衡”。

以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力的实现和宅基地使用

权、农地经营权的联动改革保障利益分配向农

民倾斜，建立差异化的宅基地流转退出机制

（图6）。

仙桃市“增减挂钩”宅基地流转试点积极

推进，极大缓解了城市化进程中新增城市建设

用地对农用地“占补平衡”的压力。开展宅基

地使用权流转工作以来，全市撤并零散村庄近

发展阶段 人均生产总值（美元） 非农业增加值比重（%） 非农就业比重（%） 城镇化率（%）
工业化初期 1 200 65 20 10
工业化中期 2 500 80 50 30
工业化后期 5 000 90 70 60
后工业化 10 000 95 90 80

表1  工业化进程衡量指标表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4]。

图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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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个，拆迁危旧房屋2 016栋，新建完成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齐全，农贸、商贸、医疗、文娱等配

套便民服务功能完备的新农村社区14个，建成

农民新居412栋，成效显著。同时，加快推进农村

宅基地数据库建设，保障农村宅基地调查成果

的入图入库，实现农村地籍调查成果的信息化。

2015年仙桃市依托各区、镇现有的产权市场、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平台或其他交易平台，设

立宅基地交易服务中心。

2.1.4　行政管理创新、行政成本降低的强镇扩

             权模式

探索行政管理创新、行政成本降低的强镇

扩权模式。在行政区划格局不变的情况下，通过

党政机构与人员编制改革和一系列的权利下

放，让彭场镇享有县级市同等权利，各部门下设

的分局机构与局享有同等的执法权益，建立彭

场镇独立一级的“财权、地权、行政管理权”的

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

本，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图7）。

2015年末，彭场镇机构精简到6个办公室，

彭场镇行政综合执法局与环保站建设完成，53

名行政编制人员到位，各部门权限下放完成，职

责分工明确。逐步建立起与城市化相适应的高

效精干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打造出工

业方面的世界无纺布产业基地和湖北机械电子

工业基地，以整体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准

和打通城乡互动发展。

2.1.5　机制体制创新

积极推进彭场镇“产城融合”，从无纺布

产业、新型社区建设以及城镇综合服务能力提

升3个方面着手，强调吸收农业转移人口的就

地城镇化，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城镇+社区+工

业园”的彭场“产城融合”模式。彭场镇吸纳

农民转移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已有3万农民转

变为工人，并且以2 000人/年的速度增长，成为

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阵地。同时，彭场镇

引进武商集团，着力建设一座集社区、学校、医

院、商场、工业园于一体的武商生态小城，让城

镇产业与生活紧密融合，是“产城融合”的生

动示范（图8）。

探索新型城镇化“多规融合”制度创新，

图5　仙桃市投融资实施方案路径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6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路径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城市研究| 123 

以“十三五”规划编制为背景，以推进仙桃

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主题，以统一的数据资

料为平台，以实现规划政策和关键指标的一

致为目的，从基础平台、组织保障、规划协调、

资金支撑等方面着手努力实现“多规融合”，

形成一个相互协同和融合的经济、社会、空间

规划体系（图9）。仙桃市成立综合规划委员

会，保证各部门规划之间协调工作的权威性

和可行性。

2.2　宜都市新型城镇化试点

2.2.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宜都市实行与仙桃市相似的“政府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家庭为主力”的市民化成本

的三方分担机制，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的有效途径。一是制定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

政策，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体系，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

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推进户籍一元化改革。二

是按照政府、企业（集体）、个人依规共同分

担支出责任的原则，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制定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办法。三是构建农业

转移人口在劳动就业培训、养老保险、医疗卫

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确

保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质化的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按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

制，宜都市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概每

年所需的总成本为2.8万元。政府需承担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随

迁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租金补贴

等内容，平均一年的公共成本为0.65万元，

占总成本的23%；企业需承担员工技能培训

和社会保险的缴纳等内容，平均一年的成本

为1.1万元，占总成本的39%；个人需承担住

房、社会保险、城市生活、技能提升培训等内

容，平均一年的成本为1.05万元，占总成本的

38%。

2.2.2　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宜都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

机制将按照“一个核心、三大主体、三个要求”

的思路推进。即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围绕

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三大主体，按

照财政制度的现代化、金融发展的普惠化、社

会融资的多元化的“三化”发展要求，全面

打造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体制新格局。

新型城镇化试点实施中，宜都市民营

经济蓬勃发展，市场主体总量突破5.7万户，

是2010年的4.3倍。招商引资硕果累累，5

年引进项目481个，到位资金1 193亿元，是

“十一五”时期的1.4倍、6.7倍。

2.2.3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以“增减挂钩”为基础，坚持农用地的“占

补平衡”。以人为本，坚持利益分配向农民倾斜。

增加低丘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突出规划

引领、差别对待、合理退出、市场化交易，改革

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建

设用地指标入市和跨区域配置，实现超额收

益，探索利用增减挂钩指标申请贷款的具体

措施。

2015年宜都市全力抓统筹强功能，城乡

面貌不断改善。启动土地利用规划修编，编制

专项规划8项。加快构建以土地利用效益为导

向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项目落地审查，盘活

存量闲置用地，提高土地投入强度和产出水

平。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落实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推进“三权”确权登记，

建立农村产权综合交易市场。低效闲置用地

清理深入开展，实施土地整治项目8个。

2.2.4　加快全域“产城融合”

围绕“产城融合”的理念，推进生产与

生活并存。以沿江城镇带产业园和工业园为

着力点，形成产业集群。以产业集群建设为基

础，按照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策略，采取

分区推进的原则，突出全市产业功能和城市

功能的融合。按照沿江城镇带和西南山区城

镇分区，充分发挥城镇自身产业优势，构建与

城镇功能定位和发展层次相匹配的产业发展

体系，将城镇的产业功能、城市功能融为一

体，构筑宜业、宜居的发展格局[6]。

图8　彭场镇产城融合路径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7　行政管理创新、行政成本降低的强镇扩权模式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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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城融合方面，宜都市实施蓝天碧水

工程，全力开展污染防治，推进城镇功能和产

业发展的融合。强力推进工业废气治理，强化

建筑扬尘和渣土运输管控，抓好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开工建设城西污水处理厂，加快污

水管网配套建设。

2.2.5　加快培育枝城新兴小城市

枝城镇是宜都产业中心、宜都南部发展重

心、南部物流中心，发展优势鲜明。立足枝城

发展优势，找准城市功能定位，旨在将枝城培

育成新兴小城市。在产业发展方面，突出以业

兴城、产城融合，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繁荣。

以枝城镇新材料产业集群为基础，以枝城港

与枝城站为支撑，着力推动精细化工产业与

物流业的绿色繁荣发展。在绿色宜居方面，通

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环境优化以及

改革创新等措施推动枝城镇城市功能提升。

提升城镇规划布局，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力将枝城镇培

育成“特色产业、绿色宜居、产城融合” 的滨

江新兴小城市。

2.2.6　新型城市建设特色配套改革试点

以管理创新和开展特色改革试点为核

心，推进行政管理和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建立

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探索县域创业创新环

境建设机制、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实施

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有效措施和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等工作，创新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打造

“宜都模式”。

过去一年宜都市在行政审批、金融创新、

财政管理、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改革突破，经

济活力显著增强。政府机构改革、财政预算改

革、公立医院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推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环节23个，实际办结时

限提速30%，取消、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59

项。“法润宜都”加快建设，“六五”普法全面

完成。

3　湖北县域新型城镇化创新路径的策

      略建议

仙桃市是全国第一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图9　“多规融合”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市，宜都市是第二批试点市。通过对两市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路径的分析，发现两市在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新兴小城市建设等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

验。总结两市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性经验，提炼可

复制、可推广的政策，对湖北省乃至全国其他县

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1　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明确成本分担责任。全面促进农业转移人

口在市区和建制镇落户，并依据新型城镇化的

实际，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中政

府、企业和个人的分担责任，核算市民化成本。

探索推进实施路径方法。全面有序放开

居民落户限制，提高城镇户籍人口比例，取消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

为居民户口。根据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意

愿，分类指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围绕“政

府+投融资平台+金融机构+社会资金”4个主

体，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拓

宽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渠道。

建立合理长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担

机制。发改委、财政局、统计局建立成本分担监

测机构，定期研究成本分担中出现的相关问

题，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巨额投入、资金

到位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保

障成本分担机制的有效运行。

3.2　创新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推动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将债务纳入财政

预决算，加快编制投融资总体规划，强化政府的

引导作用。加强涉农资金等专项财政资金整合，

创新项目竞争性分配机制。设立新型城镇化引

导资金，实行差异化奖补。积极推动市政债券自

发自还，创建国家试点。建立“以市带镇”两级

投融资平台，推动股权多元化发展。

加强金融合作创新。推动以“三农”为重

点的金融合作创新，加快以中小微企业为重点

的金融合作创新，探索以扶持民生为重点的金

融创新。完善金融政策配套体系，建立城乡一体

的金融生态环境。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在国家政

策的指导下，编制和出台负面清单管理办法，明

确并严格管控禁止和限制的项目、产业和企业。

推动社会融资的多元化，实现城镇化建设多方

参与。

3.3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

全域规划，统筹安排。在整体上对宅基地改

革进行统筹安排，重点做好“规划选址、合理调

整和土地治理”3项工作。对实行“增减挂钩”

的区域，进行分区管制。合理拆迁还建，优化整

体布局。按照农民意愿，新增耕地经营权有序调

整。完善配套公共设施，打造新型农村社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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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土地复垦资金的合理分担机制，分步骤分时

段推进土地全面治理。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和退出，按照主体差异和区域差异实行差别对

待的宅基地有偿使用政策。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设计

因地制宜、合理的宅基地改革利益分配机制，坚

持让利于民，保障农民的宅基地财产权力，以宅

基地使用权和农地经营权的联动改革，保障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

增减挂钩，合理分配。加快通过“增减挂

钩”形成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积极推进指

标市内市场化交易和配置。指标收益在村集体、

农户、交易所和出让方4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3.4　推进新兴小城市建设

科学规划城市功能定位。经济的快速发

展以及城镇建设的突飞猛进营造了良好的基

础环境，个别乡镇发展突出。提升城镇规划布

局，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以完善的城市布局与公共服务设

施提升城镇功能，大力推进农业人口转移，以

人口聚集扩大城镇规模，打造成独具特色的

小城市。

以改革创新推动建设发展。积极推进建

立结合枝城实际情况的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

化投融资机制与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行政

管理创新、行政成本降低的强镇扩权设市模

式。建立便民服务大厅，优化审批流程，下放

审批印章，建立乡镇独立一级的“财权、地权、

行政管理权”的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应用信

息化手段积极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能，

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动构建比较

完备的商贸服务网络、社会事业发展网络、基

础设施网络、社会管理网络、社会保障网络、

社区服务网络，成为人口集中、产业集聚、绿

色宜居的城市化发展新平台，增强城镇发展

的承载力，提升公共服务功能。多管齐下，推

动乡镇城市功能提升，合力将发展突出的乡

镇培育成“特色产业、绿色宜居、产城融合” 

的新兴小城市。

3.5　机制体制创新

加快实现“产城融合”。着力推动特色产业

的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提升乡镇的经济实力

和竞争力，加大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能力，促进

农村转移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同时，以新型社区

建设为契机，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产城融合”，让“城

镇有产业，也有生活”。打造“城镇+社区+工业

园”的“产城融合”模式，勾勒出“产业集聚—

产业配套完善—人口空间重组—城镇化”的新

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努力推进“多规融合”。以“十三五”规划

编制为背景，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主题，以

统一的数据资料为平台，以实现规划政策和关

键指标的一致为目的，从基础平台、组织保障、

规划协调、资金支撑等方面着手努力实现“多

规融合”，形成一个相互协同和融合的经济、社

会、空间规划体系。成立综合规划委员会，建立

统一工作平台，将原先分散存在各规划之中的

任务和目标进行有机融合，形成相互协同的任

务清单和项目库，提高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加强

顶层设计，积极推进相关规划部门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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